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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传播中的肖像权利研究》从传播学、法学等视角，采用了案例分析法、比较法和历史的方法等
，以利益平衡为指导，对于大众传播中肖像权利的法律保护与限制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大众
传播中的肖像权利研究》指出，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下，肖像所承载的利益呈现多元化，利益之间存在
矛盾与冲突；并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肖像的法律制度，展示法律保护的复杂性
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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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静，女，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系讲师，博士。讲授新闻写作、新闻编辑、财经新闻、
新闻道德与法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沦等课程。曾在北京市新华书店、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
、中央党校校刊社等部门从事发行、采访、编辑等工作近10年。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传媒政策与法
规。在《法制日报》理论版、《网络传播》、《新闻界》、《新闻爱好者》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曾参与编写教材《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并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网络等新媒体的影响与利用
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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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权利保护主要是指法律对各种权利的设置以及对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及责任承担。主权者
对主体间冲突和竞争的利益进行的初次平衡，又被称为是首度平衡。它是主权者为了调整人类利益的
整体格局，并对利益进行宏观上的分配从而以满足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期求的开始。具体而言，就是
主权者通过预设一般性法律规则的方式来界定特定主体所享有的利益的大致边界，并通过“权利一义
务”的规范方式把利益的冲突或失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以满足人际之间的相互安适与妥协
。就立法而言，其是由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构成的法律体系。立法通过一般性问题的概
括性规定，对其肖像中存在的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进行充分考虑，以及对肖像权利人的个人利益
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与划定，实现了静止状态的利益平衡。 对于大众传播中涉及的肖像
人利益、肖像制作人利益以及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各国法律从不同的视角设立
各种权利给予保护。如对于大众传播的新闻自由给予宪法保护，对于肖像人的利益设置肖像权（或从
名誉权及隐私权的角度给予保护），对于肖像制作人的利益设置了著作权给予保护，等等。 权利限制
则以社会公众对信息的无限接近的需求为基点，兼顾肖像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权益人做出较少或不
做出牺牲的前提下，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学者认为，合理使用就是一
种对他人权利的利用，基本特点是：在权利人不知情（包括不必知情和不能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了该
权利；权利人的利益未受到损害或受到的损害极小；权利的利用为法律规定所许可。合理使用是权利
限制制度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一种利益平衡方式。 三、司法实践的利益平衡 美国学者科斯“权利之
相互性”理论指出，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利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即使在立法上作了相关
的界定，也仅仅是字面上的保持权利的互不侵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权利之间的相互性。权利与
权利之间的明晰界限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一项权利的存在必然会限制或侵犯另一些权利。这就需要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进行利益平衡。 由于立法平衡毕竟具有不周延的特点，无法穷尽对利益进行法律
分配的所有情形。另一方面，立法平衡有静态性、滞后性的不足，经常致使其在具体的利益调整问题
上针对性不够强。因此，就确定的利益而言，我们试图让静态的立法给出一张利益内容稳定不变的权
利清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人类在其不断的文明进化过程中会不断地提出新的利益要求
。而一旦有新的利益诉求产生时，它又必将要打破既存的利益平衡状态，使不同的利益体在新的状态
下重新去获得平衡。 如果说立法是对现存的肖像利益的第一次权威性平衡，那么司法则是通过诉讼机
制、司法手段解决肖像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存在于肖像上利益的再平衡。司法平衡是国家强制
力终局性的直接介入，是利益平衡得以在现实生活真正实现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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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传播中的肖像权利研究》对我国的肖像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其在立法和司法上存
在的问题；并在借鉴他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利益平衡下肖像法
律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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